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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

例》 (第 424章 )，以擴闊條例的適用範圍，除
涵蓋玩具和某些指明兒童產品外，亦涵蓋擬

便利未滿 4歲兒童餵哺、衞生、鬆弛、睡眠、
吮吸或長牙，並含有塑化物料的產品或物

料。有關修訂將便利政府當局推行擬議的管

制，以規管某些玩具和兒童產品中的鄰苯二

甲酸酯。  
 

2.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曾就有關玩具和兒童產品中的鄰苯

二甲酸酯的管制建議，諮詢各主要商會和兒

童社福團體。政府當局亦已把建議的要點上

載政府網頁，以徵詢公眾的意見。政府當局

並無收到原則性的反對。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的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就鄰苯二甲酸酯的擬議管制

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4. 
 

結論 

 
由於擬議修訂將會擴闊現行條例的適用範

圍，繼而擴大訂立管制玩具和兒童產品中物

質的附屬法例的權力，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

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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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 2013年 7月 17日。議員可參閱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3年 7月 10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CITB CR 08/18/3)，以瞭解其他詳情。  
 
 
條例草案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 ) 
(下稱 "該條例 ")，以擴闊其適用範圍，除涵蓋玩具和該條例指明
的兒童產品外，亦涵蓋其他擬便利未滿 4歲兒童餵哺、衞生、鬆
弛、睡眠、吮吸或長牙，並含有塑化物料的產品或物料。  
 

 
背景 

 
3.  該條例現時規管玩具、 12類兒童產品 1 (即該條例附表 2
指明的產品 )及其包裝的安全。該條例規定玩具和指明兒童產品
及其包裝必須符合一般安全規定 2 ，以及符合根據該條例第 35條
訂立的規例所施加的附加安全標準。其他兒童產品則作為消費

品受《消費品安全條例》 (第 456章 )規管。  
 
4.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政府當局擬修訂該條例，以

便就某些玩具和兒童產品中的鄰苯二甲酸酯 (亦稱 "塑化劑 ")含
量上限實施擬議管制。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擬根據該條例訂立特定規例，就某些玩具和兒童產品

中的鄰苯二甲酸酯含量實施管制。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附件C，以瞭解當局對管制有關鄰苯二甲酸酯的建議的詳細
內容。  
 
 
條例草案的條文 

 
5.  條例草案主要建議擴闊 "兒童產品 "的定義，以涵蓋  

                                              
1
 兒童產品的類別：嬰兒假奶咀、嬰兒學行車、奶瓶奶咀、家用雙格床、手攜

嬰兒臥箱及類似的有把手產品及支架、家用兒童安全欄柵、家用嬰兒床、家

用兒童高腳椅及多種用途高腳椅、兒童繪畫顏料、兒童安全帶、家用兒童遊

戲圍欄和兒童推車 (該條例附表 2第 1欄 )。  
 
2 一般安全規定指在考慮所有情況後，為確保某玩具或兒童產品在合理範圍內

安全而負上的責任。如一件玩具或兒童產品符合該條例訂明的任何一套安全

標準中適用的全部規定，該玩具或兒童產品即當作符合一般安全規定 (該條例
第 8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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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屬於該條例現行附表 2所指明的兒童產品類別的產
品或物料；  

 
(b) 擬便利未滿 4歲兒童的餵哺、衛生、鬆弛、睡眠、

吮吸或長牙，並含有任何塑化物料的產品或物料 (新
增產品 )；及  

 
(c) 上文 (a)及 (b)項提及的產品或物料的包裝 (條例草案

第 3(1)及4條 )。  
 

6.  由於擬議擴闊"兒童產品"的定義，當局建議作出下列相應
修訂 
 

(a) 規定新增產品除了須符合一般安全規定外，還須符
合根據該條例第 35條制定的規例所施加的每項新
增的安全標準 (條例草案第 5至8條 )；  

 
(b) 以新的第 35條取代現有第 35條，以便局長可訂立規

例，為新增產品施加附加安全標準或規定 (條例草案
第 16條 )；及  

 
(c)  擴闊該條例第 9條 (化驗所 )、第 11條 (禁制通知書 )、

第 12條 (收回通知書 )及第 13條 (關長的其他權力 )的
適用範圍，以涵蓋新增產品 (條例草案第 9至 12條 )。 

 
7.  條例草案亦對該條例作出相關及其他行文方面的輕微

修訂，例如以無性別色彩用語取代指定性別用語 (條例草案    
第 3(3)條、第 13至 15條及第 17條 )。  

 
8.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以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9.  本部察悉，條例草案並沒有直接施加有關鄰苯二甲酸酯

的任何擬議管制。法律事務部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當局澄清

有關 "兒童產品 "擬議定義涵蓋的範圍及其他草擬方面的問題。政
府當局回覆時表示，他們將會檢討有關定義的草擬方式是否足

以達致其目標，並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 "鬆弛 "取代
條例草案中 "鬆馳 "的用語。政府當局的各份覆函副本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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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0.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3段所述，政府當局曾就玩具
及兒童產品中鄰苯二甲酸酯的管制建議，諮詢 47個主要商會及
兒童社福團體。政府當局亦已將建議的要點上載政府網頁供公

眾查閱和表達意見，並上載於由民政事務局管理的公共事務論

壇，供公眾討論。當局收到 7份意見書，以及從公共事務論壇收
到 11個訊息，當中並無對建議提出原則性的反對。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1.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曾於 2012年
11月 26日就建議藉修訂該條例對玩具及兒童產品所含的鄰苯二
甲酸酯訂定含量上限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該建

議。在商議的過程中，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就不同的兒童產品的

鄰苯二甲酸酯含量上限的法定要求進行廣泛宣傳及公眾教育。  
 
 
結論 

 

12.  鑒於擬議修訂將會擴闊現行條例的適用範圍，繼而擴大

訂立管制玩具和兒童產品中物質的附屬法例的權力，議員可考

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譚淑芳  
2013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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